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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财科教指〔2024〕23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追加 2024 年省级教育发展资金 
（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） 

预算指标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教育（教体）局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、

教体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〔2015〕67 号文

件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》（鲁政发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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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6〕1 号）要求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城

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4〕64 号），现追加

下达 2024 年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，收入列“1100245

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预算科目，支出列“205 教育

支出”预算科目，具体分配信息见附件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从 2024 年春季学期起，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

补助标准，小学由年生均 1000 元提高到 1250 元，初中由年生均

1250 元提高到 1500 元。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继

续按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的 50%核定。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

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精准资

助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财函〔2021〕58 号），省级以 2023 年实际

资助情况为依据，核定各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金额。各

地要严格按要求落实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

政策，确保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“应助尽助”。 

二、自 2024 年起，中央将我省校舍安全保障单位面积补助测

算标准由 800 元/平方米提高至 1100 元/平方米。省级参照中央对

下分配方式，根据各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、生均建筑面

积标准、单位面积补助标准、安全校舍面积、折旧率、省与市县

分担比例等因素测算分配校舍安全保障资金。各市要参照省级做

法对下分配资金，统筹用好各级各类资金，加大本级投入力度，

原则上本地区投入农村校舍安全保障资金总规模不低于中央测

算规模。综合奖补由各地统筹用于农村校舍安全保障。上述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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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、抗震加固、改扩建校舍及其附属设

施，原则上每个项目安排资金不少于 20 万元。 

三、各地要严格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

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鲁政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要求，足额落实应由本级财政承担的

资金。要按规定对义务教育学生（含民办学校学生）落实“两免

一补”政策，对义务教育学校（含民办学校）按照不低于省定基

准定额标准补助公用经费。要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，严禁滞拨缓

拨、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。对免费教科书资金，本次仅下达国家

课程部分，待秋季学期教科书采购完成后，再清算地方课程部分。 

四、各地在安排资金时，要按照“重点倾斜、集中投入”的

原则，向寄宿制学校、规模较小学校、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学校

和薄弱学校倾斜，并与学校规划布局相结合，集中资金解决突出

问题。各地不得自行出台普惠性免费政策，已出台的要分类清理

规范；对于确需出台的政策，应按程序报上一级政府备案后执行，

所需经费自行承担。 

五、本次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，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

达资金”。各地要严格按照《山东省财政厅转发〈财政部关于做

好 2022 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鲁财办发〔2022〕

7 号）等要求，切实做好直达资金的分解备案使用等工作。 

六、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山东省省级部

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〉和〈山东省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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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山东监管局，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（国库处）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2024 年 5月 28日印发 


	空白页面



